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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传递
周末，和同事逛街，满载而归，正当我们

大包小包提着往回赶时，一辆红色小轿车突
然停在了我们正前方。

“这个司机怎么开车呢！吓死我了！”我
低声抱怨。

“就是啊，也吓着我了！”同事附和道。
话音刚落，车上下来一个中年女人，满

面春风径直朝同事走过来。
“姐，我送你们回去吧，我开着车了。”
“呃……不用……哦，是你呀，不用啦，

谢谢你啊！”
“姐，你客气啥呀！你不也帮过我嘛，再

说了，我也顺路。”女人边说边热情的帮我们
提东西。

我们知道其实并不顺路，于是在下一个
路口就坚持下车了，我和同事继续边走边聊。

“刚才那个女人是谁啊？我看你对她并不熟
悉，她怎么会那么热情？”

“一开始我也没想起是谁，慢慢才想起

来，她是一个企业的会计，姓张，我给她办过
业务。”后来，同事给我讲了关于她和那个女
人之间的故事。

那是三月底的一个下午，快要下班时，
同事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很嘈杂，说话
的是一个女人，就是这个张会计。

“你好，请你帮帮我好吗？我是利津县云
为公司的会计，都是我的原因，公司一张增
值税专用发票我忘记认证了。”她急促的声
音里夹杂着慌乱。

“您好，距离该月最后认证时间只有7个
小时，建议您现在就过来认证。”

“我知道，但是我正在出发回去的路上，
还得两三个小时才能到。那时候你们就下班
了，你能帮忙等等我吗？”张会计的声音近似
哀求。

“嗯，好的，我会在办税服务厅等您。”同
事放下电话后似乎突然记起了一件事情，迅
速拨通了另一个电话。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我都准备好
了。”电话那头孩子按捺不住的激动让同事
不知如何开口。

“爷爷奶奶去看你表演好不好？”同事小
心翼翼建议。

“那你不陪我表演了吗？”
“妈妈有工作要忙，可能没法陪你参加

表演了，下次，等下次妈妈一定……”
“骗人！呜～呜～”
电话挂断了，只剩“嘟—嘟—”的声音兀

自响着。同事的愧疚就像蛰伏在内心的一条
小虫，慢慢蚕食着外表的坚
强，最终泪水夺眶而出。

就这样在内疚的煎熬
中一直等到晚上9点多，张
会计才风尘仆仆地赶到了
办税服务厅，恰巧听到了同
事劝导孩子的电话，张会计
眼圈发红直愣愣地看着同

事，同事按照程序很快办理完了增值税发票
的认证工作。张会计这时候拉着同事的手感
慨道：“我也是一个母亲，我能理解此刻你的
心情。谢谢你所做的一切，真的谢谢你！”同
事笑了笑，说了一句话：“大家都不容易！理
解万岁！”

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只要用心，纳税人
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只要尽心，纳税人就
能感受到我们的真诚。但愿我们人人用爱传
递正能量，用爱唱响服务社会的主旋律。

(利津县国税局人事教育科 杨青)

房产证被悄然注销
自家房子成了别人的
复议机关判定相关部门行为违法，并赔偿损失60余万元
本报记者 宋贝贝

申请人赵先生：

部门行为无依据，损害合法权益
2004年12月，赵先生购买了一处房产，并到相关部门办理了房产登

记，取得了《房屋所有权证》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我认为这处房产就
是我的合法私有财产，已确权登记，受法律保护。”赵先生说。

之后，赵先生用这处房产抵押办理了10万元银行贷款，后贷款还清，
赵先生到有关部门处解除抵押，但是没想到工作人员却说该房产不是他
的。

经多次协商，2014年7月，有关部门向赵先生公开了该房屋的登记材
料。赵先生发现，该部门未经法定程序，擅自将自己的房产证作废，且无
法说明具体情况及理由。赵先生认为，该部门的行政行为没有事实和法
律依据，严重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故申请行政政复议，要求确认该部
门注销其房产证的行为违法，恢复自己的房屋权属登记；如无法恢复，责
依照《物权法》和《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其房屋损失。

而该部门称，赵先生申报房屋登记的材料不实，其有权予以注销。
该部门工作人员查档后发现，在赵先生办房产证之前，其已就同一房屋
为钱先生办理了房产证以及房屋贷款抵押手续。后来因钱先生无力偿
还贷款，经人民法院依法拍卖，刘先生取得了该房屋的产权，并办理了
房产证。

据此，该部门认为：因钱先生办理房产证在先，后赵先生办理的房产
证属房屋产权重复登记，应当予以注销，且赵先生申报材料不实，其有权
注销其房屋权属证书。

复议机关：

部门违法，赔偿赵先生房屋损失
复议机关经审理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原建设部

令第57号)的规定，房屋权属登记是指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对房
屋所有权以及由上述权利产生的抵押权、典权等房屋他项权利进行登
记，并依法确认房屋产权归属关系的行为。该部门作为房屋产权登记机
关，对当事人的房屋登记申请，应当进行产权来源资料是否齐全等形式
上的审查，和权属是否清楚的实质性审查，权属清楚、产权来源资料齐全
方可依法确认房屋产权归属关系，作出房屋所有权登记并予以发证。该
登记、发证行为具有行政公信力。

在相关部门并没有证据证明赵先生有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
料申请房屋登记的情形下，造成本案所涉及房屋重复登记、发证的违法
过错责任，应当全部由该部门承担。且对于其注销赵先生房产证的行为，
其未提交任何证据证明其行为合法有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对于赵先生要求恢复自己的房屋权属登记的要求，复议机关认为，
现在该房屋产权已由刘先生合法取得，赵先生已丧失其对该房屋主张所
有权确权及登记的权利。但是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及其
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侵犯公民财产权的，应当予以赔偿。最终，复
议机关作出决定：该部门注销赵先生《房屋所有权证》的行政行为违法，
责令其依照国家赔偿程序赔偿赵先生房屋损失。

办了房产
证十年后，突
然发现自己的
房子竟然早已
过户给一个陌
生人，不再属
于自己，这是
怎么回事？赵
先生遇到了这
么 一 件 蹊 跷
事。得知房产
证被悄然注销
后，赵先生选
择提起行政复
议，要求确认
相关部门行为
违法，并赔偿
他的损失。复
议机关审理后
确定，相关部
门行政行为违
法，并依法赔
偿赵先生损失
60余万元。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段学虎 通讯员 赵金) 近日，广饶县在
进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在东营市历史博物馆文物库房
意外发现一枚五分“益寿临广流通辅币”。这张距今70多年的“解放前
纸币”，除有褶皱和边角破损外，至今保存完好。据了解，此类纸币目
前国内存世量非常少。

记者从东营市博物馆考古部获悉，刚发现的这枚纸币是东营市
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是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东营市博物
馆工作人员的一次“意外收获”。该币长10 . 8厘米、宽6 . 2厘米。币正面
为红色，正中上部印有“益寿临广流通辅币”八个大字，两侧印有“公
款私项”、“一律通用”字样，四边角上印“五”下印“分”。背面为蓝色，
四边角印“谨防假冒”四字，右印“伍拾角兑法币伍圆”八字，左印数码
流水号，下面左右印英文签字。“这是解放前广饶县附近根据地流通
的一种纸币，是早于人民币产生的一种‘红色货币’，具有一定的历史
价值。由于益寿临广地区只局限在广饶县周边的区域，目前来看，这
类纸币存世量非常少，十分珍贵。”东营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

“益寿临广”是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当时抗战形势
需要，在中共山东清河地委的领导下，于1939年10月建立的益(都)、寿
(光)、临(淄)、广(饶)四边县委和四边行政办事处，属清河区。根据记
载，为打破日寇的经济封锁，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生产，1940年5月，
益寿临广四县联防政府发行了地方流通券，取名为“益寿临广流通辅
币”，面额有五分、壹角、贰角、伍角等四种，其中五分币存世量较少。

“该币虽然品相较差，但发行相对较少，为研究抗日民主政权的
演变以及解放前的货币品种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东营市博物
馆工作人员说。

70年前的纸币现身广饶

行政复议制度是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定
渠道，也是依法妥善解决行政争议，强化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和自我纠错
的重要手段。十八届四中全会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东营市行政复议机关，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有案必收、有
错必纠，依法维护老百姓合法权益，决不搞官官相护。广大社会公众要
学会依法维权，各级行政机关也应自觉依法行政，共同构建法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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